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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组织对于政府部门服

务职能转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高职院校社会组织的支持，但是高职院校社会组织在政府社

会服务职能转移的承接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自身的认识不够，高职院校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不够、

高职院校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转移对接不完善等问题。文章针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特点以现状展

开分析，并给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对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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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政府社会职能正在慢慢的分流，继

而是社会的力量正在逐渐分担，政府需要向社会组

织进行购买服务项目，这是今后的必然发展趋势。

高职院校有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培养人才上也

正在突破以往的枷锁，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不断寻

求新的路径。针对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与政府公共

服务职能转移对接，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研究，促进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帮助政府提

供更多的社会组织服务进行有效探析。

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与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转移对接的现状

（一）高职院校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

职能转移认识上的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社会服务职

能的问题上，意识还比较淡薄，高职院校具有一定

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多高职院校都仅将招生、扩大

办学、提高就业率作为了其主要发展目标，忽略了

自身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甚至将高职院校社会组织

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转移

是一项近期才出现的工作，在这个情况的背景下，

很多高职院校对于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还缺乏认

识。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向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是未来的发展动向，这种模式也是由市场发

挥主导作用，一些社会服务工作由政府交给社会组

织来完成。高职院校对于这样的模式认识不到位，

导致了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传统思想

上还认为这种情况和学校关系不大，所以在实践上

也没有任何动作。

（二）高职院校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

目前有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承接了政府社会服

务职能转移的项目，但是在承接双方的划分上还有

不少的问题，首先是学校以自身为承接主体，而不

是高职院校社会组织，这与我国的相关法规有所冲

突，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应该是具有合法地位的社

会组织，并需要在工商部门有正规的登记流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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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商部门正规登记的数量上看，高职院校社会

组织不多，完全不能满足与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转移

的需求，而且现有的高职院校社会组织中大部分是

以学生为主要成员，老师真正参与进来的较少，由

于学生流动性较大，所以给具体工作带来了一定问

题。最后是高职院校社会组织多为工艺性、研究性

的团体，本身缺乏一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架构，所

以在服务和管理上有一定的欠缺。

二、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与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转移对接的策略

（一）提高高职院校对承接政府社会服务职能

转移的主动性

思想是行动的前提，只有提高主动性才能更好

的提高行动力。高职院校首先在社会组织成员中具

有重要地位，在现代化的国家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背

景下，职业教育要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

旨，为社会提供服务，既是高职院校的服务职能，

也是高职院校的社会责任。我国正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不断发展，以往的观念是政府在办学校，而现代

的理念应该转变为政府在办教育，而办教育的最重

要方向之一，就是认识高职院校对承接政府社会服

务职能转移的重要意义，并不断调整高职院校社会

服务发展的前行路径。

高职院校应该针对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转移对接

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现状与社

会需求的关系进行调研。在思想上提高高职院校对

承接政府社会服务职能转移的主动性是为了下一步

更好地进行行动。

（二）促进和发展高职院校社会组织

要想将实践行动做好，首先要有优秀的高职院

校社会服务组织。高职院校在人才、技术、管理等

方面都有着自身的优势，高校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

势，不断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效能，并将以此

为依托丰富社会服务组织结构，应加大校企结合的

发展力度。高职院校内还有丰富的“硬件”资源，

例如体育馆、图书馆等，充分发挥这些“硬件”场

地和设施的利用效率，更多的组织社会类、文体类

活动。在学校内部成立各种租住团体，然后逐步向

社会化转变，让高职院校成为向社会输送社会组织

人才的重要过渡中心。

要加强高职院校的社会组织建设，要不断提高

自身的社会服务意识，加强社会组织智能管理等。

首先要为高职院校设定一个建设社会组织的目标，

有了目标才有前景的方向，综合高职院校的自身能

力和现状，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在实践过程

中，大力培养高校内部的人才，在成员组织上以学

校内部的教职员工为主，在机构框架稳定的前提下

招募本校学生，在组织内部要定期进行学习和培训，

让提高自身能力成为一种习惯。完善高职院校社会

组织制度，不断探索新的制度模式，让组织活动和

运营都有章可循，例如用人制度、财务制度以及管

理制度等。

（三）打造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与政府社会服务

职能转移对接环境

要想将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与政府社会服务职能

转移对接做得更好，需要有一定氛围，首先是学校

内部进行环境和舆论的优化整合，高职院校社会组

织是学校面对于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其制

度上应该有明确的工作成果相关待遇，让高职院校

社会组织有想对应的名称，然后是要在制度上对高

职院校社会组进行统一管理，例如制定相关的文件

和政策，确定高职院校社会组织归属于那个部门或

者那个科室，对其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进行公示。

学校要对高职院校社会组织的活动、培训、场地予

以支持，激发其发展活力。

以上为学校内部的环境，同时更要注重高职院

校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高职院校要利用自身的社

会资源为其社会组织“搭桥铺路”，争取政策。首

先是要为高职院校社会组织的发展搭建更多的政府

服务职能转移平台，从政府方面争取更多的服务项

目，但是也要锻炼高职院校社会组织的服务效能，

用良好的信誉和服务赢取更多的政府和社会信任。

其次是要争取政策上的扶持，高职院校社会组织正

处于爬坡阶段，要在政府层面争取更多的支持，例

如培训经费、税费减免、奖励金等等，为高职院校

发展赢取更多的效益，然后用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要本着“遇山铺路、遇水架桥”的原则，一步一个

脚印的不断向前，做好政府、企业、社会学校等多

个方面的沟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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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行为。合理化的奖惩制度主要从两个方面

进行考量：激励制度，从方式上考虑要具有一定的

多样性，在实际应用时要注意合理性才能真正做到

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激发员工潜能的效果。具体

奖励方式有针对表现较为优秀的员工可以进行职称

的晋升、实际的表彰或是住房补助等；对于工作态

度好具有潜力的员工，可以通过进修培训、福利待

遇以及适当休假等方式进行奖励，在进行资金奖励

时要注意部门间的差异，相对而言风险系数更高的

工作应给予更高的奖励；惩罚制度，严格规范医务

人员的行为，对违规的操作进行严厉惩罚。

综上所述，为促进医院的长远发展，应以“以

人为本”为管理理念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通过健全薪酬管理制度、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以及

合理的激励奖惩制度来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避免优秀人才的流失，为医院的长远发展提供

必要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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